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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学物质正常申报的时限

申报时限：120天，其中包括：

形式审查15天
          危害评估60天

          总局审批30天

          5次材料传递，每次2~5天

建议：欲生产或进口新化学物质，应至少提前6个月准备，其中包括:

      免于申报30天

      委托中国实验室用中国供试生物完成生态毒理测试??天(具体时间与具体项目有关)

      申报审查评估审批120天







查新委托书(回执) (附3)














审批30天











形式审查15天





判定申报类型








填写申报表


(包括附件)











下载申报表(附4)


准备申报材料








确认需要申报








登记证(附1)





允许补正通知书(附13)





or补正通知书 (附12)








or不予受理通知书 (附11)





受理通知书 (附10)








申报材料(表和附件)（附4）申报费





中国生态毒理数据：


联系实验室


免于申报(附5)30天


进口样品委托测试


获得测试数据





申报表其他材料





受理查新5天








危害评估60天








传递材料2~5天





收到形式审查结果





收到评估结果


(允许补正)








收到审批结果


























新化学物质正常申报的程序








or允许补正申报材料3个月





or不予登记通知(附15)





环保总局





登记中心





or补正申报材料3个月





评审委员会





提交申报表(附件)


申报费用


/提交补正材料


/提交允许补正材料





申报人






























































